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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投案未必一定是自首
以案释法解读 “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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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3 ? 26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

（法释 〔2004〕 2 号）， 主要内容为规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是自首。 被告人对行

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然而， 自此规定出台至今， 司法实践中对 “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

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意见， 本期 “专家坐堂” 将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解读该问题。

问题一：

行为人自动投案， 但仅对

客观行为进行如实供述， 主观
方面作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辩

解， 是否系司法解释中 “对行
为性质的辩解”？

【基本案情】

被告人尹某某为获取车辆零配

件， 起意盗窃他人停放于路边长期

未使用的汽车 （俗称 “僵尸车”）。

2019 年 12 月， 尹某某多次纠集黄

某某 （另案处理 ） 于凌晨驾车至

事先选定的车辆边， 采用在两车

间装上牵引绳， 再由尹某某驾驶

风神轿车， 黄某某坐于赃车内把

控方向盘的方法， 将车辆窃走后

拆取车内配件。

公安机关接被害人报案后， 经

侦查发现被告人尹某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 经电话通知， 尹某某于

2019 年 12 月 8 日至派出所接受调

查。

本案在庭审当中， 被告人尹某

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行为过程予以

承认， 但一直辩解其挪走车辆并非

为非法占为己有， 而是基于维护市

容市貌的公益目的， 挪走停放在公

共停车位上的“僵尸车”。 辩护人

认为被告人该辩解系“对行为性质

的辩解”， 不影响其坦白的成立。

【专家说法】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既应包

括对客观行为的如实供述， 也包括

对主观方面的供述， 包括如实供述

其主观故意、 行为动机、 行为目的

等， 如果只如实供述客观行为， 而

辩解自己没有犯罪故意， 则不能认

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也不

能认定自首。 本案被告人尹某某辩

解自己没有盗窃故意， 即是对重要

犯罪事实关键构成要素的否认， 直

接影响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

不符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规定，

不符合自首成立自动投案和如实供

述主要犯罪事实的要件， 也更无从

谈及其对行为性质的辩解对自首认

定的影响。

问题二：

对客观行为进行如实供

述， 但主观辩称系违法行为而
非犯罪行为， 是否系司法解释

中 “对行为性质的辩解”？

【基本案情】

被告人江某、 章某某为牟取非

法利益， 明知含氟硝西泮成分的安

眠药片剂 （俗称 “蓝精灵”， 外包

装名称标识为 “不眠症治疗药 ”）

属于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

瘾癖的精神药品， 仍向他人贩卖。

2019 年 9 月 26 日 22 时许， 苏某

某 （另案处理） 电话联系被告人江

某， 向其求购 3 盒“蓝精灵”， 后

被告人章某某根据其妻江某安排，

将由其保管的 3盒“蓝精灵” （内

有药片 300 粒， 净重 62.17 克， 检

出氟硝西泮成分， 已缴获） 在其居

住的小区内交易给苏某某， 并通过

支付宝收款 4500 元， 后苏某某将

该毒品贩卖给吴某。 后江某、 章某

某在其家中被公安抓获。

本案两名被告人不符合“自动

投案” 的条件， 依法不能认定为自

首， 但其辩解对其“坦白” 情节的

认定具有一定影响。 本案在审查起

诉过程中， 江某、 章某某一直辩称

其主观上并不知晓其贩卖的“蓝精

灵” 为毒品， 仅知晓“蓝精灵” 是

有助眠作用的安眠药， 安眠药系国

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 需要开具

处方才能取得， 对具体贩卖安眠药

“蓝精灵” 的事实过程和行为均予

以供认， 但认为其行为并不是贩卖

毒品“蓝精灵”， 而是贩卖安眠药

“蓝精灵”， 对此能否认定为上述司

法解释中“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

解” 的规定？

【专家说法】

本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对其贩卖

“蓝精灵” 是安眠药而非毒品的辩

解， 是对其主观心态的辩解， 但同

时也是对其行为性质的辩解， 该辩

解的内容本质是否认其贩卖毒品

“蓝精灵” 的主观明知性， 不能认

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本

案承办人根据本案两名被告人供述

的内容和程度， 并结合二人曾向专

业医生咨询 “蓝精灵” 这款药物、

曾在互联网上对 “蓝精灵” 进行专

门的了解、 “蓝精灵” 药品本身的

药品说明书及二人作为成年人对安

眠药的认知等方面， 依法认定二人

主观上 “应当明知” 该药品属于国

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 是毒品，

两名犯罪嫌疑人在起诉前也表示认

罪。

问题三：

行为人自动投案， 对客观

行为进行如实供述， 但主观上
从根本上认为其行为不具有社

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 是否
系司法解释中 “对行为性质的

辩解”？

【基本案情】

2015 年 5 月起， 被告人徐某

某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情况

下， 经营上海某实业 （集团） 有限

公司和上海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并在本市开设长城大厦、 真北

路、 安亭、 青浦、 金山、 崇明等多

处门店， 聘用多名员工采用散发传

单、 门店广告并承诺每年 8%至

16%的高额固定回报的方式， 向不

特定公众销售理财产品， 先后招揽

100 余名投资者， 非法募集资金

2400 余万元， 至案发尚有 1400 余

万元未归还。 其间， 被告人施某某

担任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运营， 其

在职期间公司共吸收资金 1900 余

万元。 被告人张某担任副总经理负

责理财业务， 其在职期间公司共吸

收资金 2200 余万元。 被告人徐某

某担任财务负责日常财务管理， 其

在职期间公司共吸收资金 2400 余

万元。 被告人胡某某担任安亭门店

业务员， 非法吸收资金 600 余万

元。

本案中担任公司理财业务的副

总经理张某系主动向公安机关投

案， 但其到案后一直辩称其所从事

的业务好多公司都在从事， 而且政

府有关金融、 税务、 工商部门均至

公司检查过， 并未明确告知其行为

违法， 由此认为其公司从事的是合

法业务， 并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

为， 从而根本上否认其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

【专家说法】

本案中虽然被告人张某是自动

投案， 但其以很多人在从事类似行

为， 其从事的是合法行为的辩解，

从根本上否认其行为的违法性和犯

罪性， 不能适用司法解释中 “对行

为性质的辩解” 不影响自首成立的

规定。 由于个人随意进行融资可能

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带来严重冲

击， 为此， 我国对金融行业实行严

格监管， 要求相关主体必须获得许

可资质才能从事有关金融活动， 此

在普通大众的认知范围， 同时规定

相关的从业资质要求的规范性文件

也是对外公开发布的。 张某作为一

名大学本科毕业且具备丰富社会经

验的成年人， 若其要从事该行业，

应当主动去学习、 了解相关规定，

不应当以很多人从事类似行为及工

商、 税务等对其公司进行检查过程

中未明确告知其行为的违法性为由

来否认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社会

危害性。 因此， 本案中张某的行为

尚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

实 ， 自首成立的基本条件已不满

足， 更无从适用司法解释对行为性质

辩解不影响自首认定的相关规定。

【观点阐述】

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包括如

实供述自己行为时的主观心态。 如一
起盗窃案中， 行为人虽然承认其客观

行为过程， 但辩解其主观上 “系借非
偷” 的辩解， 即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

的犯罪事实。

主观心态具有客观性， 对主观心
态的辩解具有主观性。 行为人作案时

的主观心态在犯罪时即已客观存在，

需要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作出认

定。 但对主观心态的辩解则是行为人

事后对其行为的认识和评价， 二者有
不同。 行为人犯罪时的主观目的或者

意图系其犯罪的构成要件， 但其对主

观方面的辩解体现的是对其行为的认

识和评价， 更多反映的是认罪悔罪的

态度和程度。

对行为人 “对主观心态的辩解”

的性质判定， 需要根据辩解的具体内

容和情形具体认定。 对行为人 “对主
观心态的辩解” 的认定应当结合司法

解释的立法原意具体分析， 并非能够

简单进行是与非的认定。 2004 ?司

法解释全文内容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即在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

基础之上， 行为人对其行为法律性质
进行辩解的， 不影响自首的认定。 如

一起抢劫案中， 行为人如实供述了

其采取搂被害人脖子 、 拖拽被害人

等方式强行将被害人一只黑色拎包

抢走的犯罪事实 ， 但辩解其行为不
构成抢劫 ， 而是抢夺 ， 此中情形系

行为人对行为法律性质的辩解 ， 如
其符合自首认定的基本条件 ， 该辩

解不影响对其自首的认定 。 但如行

为人仅对客观行为过程做如实供述，

对其主观心态则避重就轻， 甚至故意

混淆视听的 ， 不宜适用司法解释中
“对行为性质辩解不影响自首成立 ”

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 行为人往往通过辩

解作案时的主观心态而对其实施的犯
罪行为的性质进行辩解， 但对 200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被告人对行为

性质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的司法
解释， 其立法原意系为鼓励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客观如实全面供述犯罪事
实， 其中基于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专业

知识及经验匮乏、 司法认定标准不清

等原因而对其行为法律性质有不同认
识的， 不影响对其自首的认定。 对该

规定不能加以肆意解释和运用， 而应
该秉持审慎原则和标准， 对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的 “对行为性质辩解” 进

行仔细甄别， 在坚持立法对自首制度
规定的原意的基础之上， 对行为人对

行为性质辩解的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
科学判定。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孙娟 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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